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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台灣器官捐贈現況 

 從醫療法律觀點看器官捐贈 

 從器官捐贈談醫護人員應有的臨終關懷
態度 

 器官捐贈的倫理議題 

 有關器官捐贈的Q＆A 

 結論 

 



什麼是器官捐贈？  

 指一個人完成個人意願的簽署或家屬的
同意，將其可用的器官或組織，無償捐
贈（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12條）給需要的病患，
以幫助其恢復健康，改善生活品質。 



 

 

 

 

 

 

 

 

資料來源：器官捐增登錄移植中心截至103/03/25資料 



資料來源：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 



資料來源：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 



器官捐贈的現況 

台灣器官捐贈風氣不盛 

等待 

台灣的屍體器官捐贈數在2008年約百萬分之
8.5，與許多先進國家的百萬分之20捐贈率尚
有一段距離（薛瑞元，2013） 

發現器捐少，最主要原因不是家屬不同意器官
捐贈，而是醫師不肯告訴家屬病人已腦死無法
救治的事實。（柯文哲，2013）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_QdHyE76Xw&feature=relat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ztCYj-JrpI&feature=related


柯文哲；2013 





醫院評鑑之規範 

 醫院為配合器官捐贈風氣之推動，如有
適合器官捐贈之潛在捐贈者，醫院醫療
人員得主動向病患家屬勸募，以增加器
官捐贈之來源。 
 評鑑條文2.1.3-1.為尊重及維護病人的醫療自主權，
針對生命末期的醫療抉擇，醫院有對病人及家屬提
供相關的資訊並宣導，如：安寧緩和醫療、不施行
心肺復甦術、維生醫療抉擇、器官捐贈、醫療委任
代理人等 。 





從法律觀點看器官移植 



法令與規範 

 人體器官移植條例（104/07/01） 

 腦死判定準則（101/12/17） 

 人體器官移植分配與管理辦法
（103/09/10） 



人體器官移植條例 

 第4條 
 醫師自屍體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術，必須在器官捐贈者經其
診治醫師判定 病人死亡後為之。 前項死亡以腦死判定者，應
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規定之程序為之。 

 第5條 
 前條死亡判定之醫師，不得參與摘取、移植手術 

 第12條 
 任何人提供或取得移植之器官，應以無償方式為之。 

 第10-1 
 中央主管機關得對死後捐贈者之親屬，酌予補助喪葬費；其補助標
準，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臨床所謂的「腦死」即是生命結束，視同死亡。是
指生命中樞—腦幹壞死，導致呼吸完全停止及器官
逐漸敗壞。 

 腦死病人可以藉由呼吸器及藥物來暫時維持人體的
呼吸和心跳、血壓等生理功能，但仍然難以超過兩
星期。 

 一旦除去呼吸器，腦死病人無法自行呼吸，心跳亦

隨之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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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死是什麼？ 



 
造成腦死的因素 

 
造成腦死因素： 

 頭部外傷：例如車禍、墜樓、槍傷等。 
 腦部病變：例如原發性腫瘤、顱內出血等。 
 其他因素：例如腦部缺氧、心臟麻痺、藥物中毒、
溺水等。 

因腫脹導致的膨脹使顱內壓上升，壓力上升
到某個程度，血液就無法到達腦部，造成腦
細胞得不到足夠的血液和氧氣而壞死，腦細
胞是不能再生的，一旦腦死，即無法使其恢
復。 
 



腦死判定準則 



植物人＝腦死病人？ 

植物人仍會有臉部表情動作，且腦幹功
能正常，可以維持自發性的呼吸、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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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死判定準則    第3條 

 進行腦死判定，病人應符合下列各款之先決
條件，始得為之： 

  一、陷入昏迷指數為五或小於五之深度昏迷，且
須依賴人工呼吸器維持呼吸。 

  二、昏迷原因已經確定，但因新陳代謝障礙、藥
物中毒影響未消除前或體溫低於攝氏三十五度所
致之可逆性昏迷，不得進行。  

 三、遭受無法復原之腦部結構損壞。  



  腦死判定準則   第10條 

 進行腦死判定之醫師，應符合下列各款之一之條件： 
  一、病人為足月出生（滿三十七週孕期）未滿三歲
者：具腦 
       死判定資格之兒科專科醫師。  

 二、前款以外之病人：  
 （一）神經科或神經外科專科醫師。 
 （二）具腦死判定資格之麻醉科、內科、外科、 

          急診醫學科或兒科專科醫師。 
  前項所稱腦死判定資格，係指完成腦死判定訓練課
程，並取得證書者。 



腦死判定準則   第12條 

 腦死判定，應由具判定資格之醫師二人
共同為之；其中一人宜為富有經驗之資
深醫師。 

 醫師進行腦死判定時，原診治醫師應提
供病人之資訊及瞭解腦死判定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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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贈來源 

 屍體器官捐贈：當一個人不幸腦死時，把自己
身上仍然功能良好的器官和組織，以無償的方
式，捐贈給器官衰竭急需器官移植的患者，讓
他們能夠延續生命，改善未來的生活品質，並
且能繼續貢獻社會。 

 活體器官捐贈：一個健康的成年人，願意在不
影響自身的健康及生理功能的原則下，捐出自
己的一部分器官或組織，提供親屬或配偶作為
器官移植。  
 
 



人體器官移植條例  第6條 

 醫師自屍體摘取器官，應符合下列規定
之一： 
  一、經死者生前以書面或遺囑同意。  

 二、經死者最近親屬以書面同意。 

  前項第一款書面同意應包括意願人同意註記於全民
健康保險憑證；經意願人書面表示同意者，中央 主
管機關應將其加註於健保卡，該意願註記之效力與
該書面同意正本相同 。 

   經註記於健保卡之器官捐贈意願，與意願人臨床
醫療過程中明示之意思表 示不一致時，以意願人明
示之意思表示為準。  



人體器官移植條例  第8條 

 醫院自活體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術，除第二項另有規
定外，應符合下列各 款規定：  
 一、捐贈者應為二十歲以上，且有意思能力。  

 二、經捐贈者於自由意志下出具書面同意，及其最近親屬之 
      書面證明。  

 三、捐贈者經專業之心理、社會、醫學評估，確認其條件適 
      合，並提經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 

 四、受移植者為捐贈者五親等以內之血親或配偶。 成年人或 
      十八歲以上之未成年人已結婚者，得捐贈部分肝臟予其五 
       親等以 內之親屬；十八歲以上之未成年人，經其法定代 
       理人之書面同意，得捐贈部分肝臟予其五親等以內之血 
       親。  



那些器官、組織可以捐 



 
死後器官捐贈者基準 

                         （103/12/19修訂）  

 一、捐贈者絕對禁忌
症：  

1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陽
性。  

2.庫賈氏病（CJD）。  

3.其他不能控制的感染。 

 二、捐贈者相對禁忌
症： 
 1. 敗血症。  
2. 開放性結核病。  

3. 藥物成癮。  

4. 病毒性腦炎。 

（醫院、醫師應向待移植者或
其家屬說明，確認其是否同
意接受移植，並取得書面同

意文件。 ） 

 
請參考：捐贈者基準及待移植者之絕對與相對禁忌症、適應症與各器官疾病
嚴重度分級表修正草案對照表 



腎臟移植  
 一、待移植者適應症  

 （一）因慢性腎衰竭（尿毒症），已進入定期透析治療，且具全民
健康保險重大傷病永久證明者。（101年2月1日起實施） 

 二、待移植者禁忌症  

 （一） 有無法控制的感染者。  

 （二） 愛滋病帶原者 

 （三） 肺結核未完全治療者。  

 （四） 有惡性腫瘤者 

 （五） 活性自體免疫疾病，需prednisolone＞10mg/day(或相當 
            劑量的其他類固醇)或其他免疫抑制劑者。  

 （六） 心智不正常者或無法長期配合藥物治療者。  

 （七） 重大疾病不宜手術者。  

 （八） 嚴重的腦血管或周邊血管病變，使日常生活無法自理，且無 
            法接受重建手術者。  

 （九） 藥癮、酒癮患者。 

 
 



目標 
 提高器官捐贈率。 

  提高簽卡率。 

  提高配對成功率。 

  提高移植手術成功率。 

  減少器官廢棄個案。 

  縮短等候器官移植時間。 

  提高捐贈者家屬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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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 



 

 

 

 



通報配對 
 1.勸募醫院上網填報捐贈者資料，依登錄系統產生的配對
名單，以電話通知第一順位等候者所在之移植醫院窗口。  

 2.第一順位移植醫院接獲通知後，應回復是否接受該器官，
以便後續辦理核對、確認及安排相關事宜；若第一順位移
植醫院回復未及使用該器官，勸募醫院則再依照配對名單
依序通知其他醫院。  

 3.勸募醫院在通知配對名單中的移植醫院時，應先告知回
覆期限(期限最長不得超過1小時)，若超過此時限不回覆，
視同該院放棄此優先權，勸募醫院可再依配對名單循序通
知其他醫院。 

 但心臟及肝臟分配之聯繫時間，依下列原則辦理：捐贈分
配通知受贈醫院時間以第一次腦判確定後為原則，依照分
配名單之順序一次依序通知三家順位醫院，等待回復時間
為各醫院一小時，逾期視同棄權，而勸募醫院須確實紀錄
通知之醫院、通知時間、及回復時間與情況；當三家均棄

權時，則再通知接續之三家，依此類推  



 

 

器官捐贈作業流程 

 

 

 

 

 

 

 

 

CJD 



 有一個工人去買了包90元的香菸，給了老闆100元， 

 這老闆一忙之下，找了工人20元，結果這個工人裝傻就走 。  

  

没走多遠～老闆喊住了工人說：先生！ 

 你的菸没拿！工人流下了感動的淚水， 

 拿出十塊錢還給了老闆說：你多找了我十塊錢 。 

 老闆也留下了感動的淚水：小伙子，把菸拿來，我給你換一

包真的 

抽著老闆新換的菸，那純正的味道不禁再次感動著工人： 

  

老闆！把剛才那張100元的拿來～我也換一張真的給你 … 。 

 

         中國大陸之 “真情滿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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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院施行屍體器官指定捐贈移植手術，
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待移植者為登錄系統之有效登錄狀態者。 
 二、待移植者與捐贈者以五親等以內之血親、姻親 

       或配偶為限。配偶應與 捐贈者生有子女或結婚 
       二年以上。但結婚滿一年後始經醫師診斷須接 
      受移植治療者，不在此限。  

 三、待移植者如為同意捐贈之決定者應予迴避，並 
      依本條例第八條之一規 定辦理。  

 四、於醫學考量許可下，同意捐贈之器官數應大於 
       指定數。  

 五、經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  

（人體器官移植分配與管理辦法    
第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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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器官捐贈談醫護人員 

應有的臨終關懷態度 



關懷器官捐贈家屬的3時機 

 對於器官捐贈者的照顧與關懷應該包括： 

 初次接觸至宣告腦死期 

 思考決策至移植進行期 

 以及器官移植後之後續照顧期 

器官移植協調師 



器官捐贈家屬煎熬與悲憤 
需要宣洩、了解和陪伴 

 擔心捐贈者生龜脫殼非常痛苦，神魂無法接引到達西方極樂

世界。 

 家屬們無論在生理狀況或情緒上都非常需要安撫與照顧。 

 雖然他們的情緒可能跟不上醫院搶救器官的快速腳步，但家

屬對於這麼陌生又突然的經驗，容易心生畏懼，難捨親情的

悲傷思念在起伏擺盪著，醫護團隊能做的就是陪伴，等待回

應他們的問題與需求，留意協助經歷悲傷的四項任務。 

 無需催促病人或家屬立即做決定，更不宜提醒病人或家屬器

官保存的時間是短暫的。 



幫助臨終者穿越死亡幽谷 

 你很有大愛心...，願意將身上可利用之物捐贈給需要
的人，讓對方因你而有機會重生。 

 告訴往生者在摘除過程，原則上已無知覺，若你尚有
知覺... ，是不捨長久居住的房子，死亡是必經之路，
搬新家時刻到，盡快朝新家方向去吧 

 如果心中尚有憾、未完成之事，請朝新方向飛去，換
個身體再來完成未竟之事。 

 在往生者耳邊輕聲細語，這不是宗教助念儀式，而是
幫助臨終病人穿越死亡幽谷的語言，完成其心寧終極
之旅。 

。 

釋道興法師，2013 



如何協助器捐家屬 
--度過悲傷的四項任務-- 

 悲傷任務一： 
 宣洩悲傷，不用特別制止或試圖勸說 

 悲傷任務二： 
 認知到死亡/腦死的現實 
 雖然心肺功能持續作用但已不再有生命徵象 

 悲傷任務三： 
 試著在接受並適應死亡的事實中，要讓家屬有足夠的時間悲
傷哀悼，才去考量器官捐贈的決定 

 保持屍體的完整性 

 悲傷任務四： 
 陪伴支持，協助適應決定捐贈後的艱難不捨 
 有些家屬躊躇不安，雖已心力交瘁，還是選擇留在醫院等待
整個過程結束 



受贈者需要心理建設 

 受贈者及家屬的擔心 

 捐贈者生前作惡多端，個性業報會影響受贈者 

 受贈後出現人格特質改變，罹患憂鬱症、不順從醫療、焦慮、

器質性腦症候群、藥物濫用。    

 醫護人員在前置作業及後續追蹤時，不斷提醒受贈者，

自我概念須重新整合，珍惜再現的生命，善加疼惜別

人慷慨的賜予，否則植入的珍貴生命禮物很快就報廢。 

 如果自己沒有正向的觀念，反而容易召感負面想法，

而誤以為受到捐贈者的影響。 



器官來源、器官分配的相關倫理議題 



53 



從新聞事件談器官捐贈 

 長期以來，亞洲各國由於信仰、民情關係，器捐比率
遠遠落後歐美國家，病人無法在預期等候時間等到器
官移植手術，因此大量前往中國、巴基斯坦、菲律賓
等國家接受器官移植手術。 

 在器官移植供需極端不平衡下，深層道德問題逐漸浮
現，包括器官黑市買賣、器官移植旅遊、器官仲介、
乃至摘取非自願人士（如死囚）的器官等議題逐漸受
到國際關注。 

 兩岸交流日益頻繁，自2000年到2011年，台灣病人
前往中國進行器官移植人次比例達百分之八十八，在
器官來源不明下，承受醫療風險及道德法律責任。 



世界醫學醫學會的呼籲 

 2006年世界醫學醫學會（WMA）發表宣言，譴責中
國等國家大量器官買賣及強摘死刑犯器官。 

 2008年超過70個國家的醫學代表共同發佈伊斯坦堡
宣言，明文禁止「器官買賣及限制境外器官移植旅
遊」，在國際間逐漸形成共識。這幾年以色列、馬來
西、韓國紛紛發展新政策，一方面大幅減少器官移植
旅遊，另ㄧ方面積極宣導民眾器官捐贈風氣，試圖提
高自己國內器官捐贈數量。 

 社團法人台灣國際器官移植關懷協會訂於102年11月
21日假國立中山大學辦理「國人赴境外器官移植之醫
療安全及國際立法趨勢」研習會，將針對「限制境外
器官移植旅遊」的醫療實務與立法政策上，作回顧反
思與具體建議。 



 
移植器官那裡來? 
病患的希望在那裡?--倫理議題 

 死刑犯未經同意被摘取器官，其人權如
何受保障？ 

 低社經階層人士面對器捐支金錢誘惑力 

 有錢人有更多獲取器官供應機會 

 器官的分配 

 分配正義VS.最大效益 



Q＆A 

 Q：是否可以指定捐贈給某位特定人士？  

A1： 器官捐贈是大愛的延續，每一個生命都是可貴的。
捐贈是需要有諸多的考量，如組織抗原基因(HLA)的資料
及保有血清，以便進行與捐贈者配對的檢查....   等。且器
官來源取得不易，誰最適合，交由「財團法人器官移植登
錄中心」以公平、公正的平台進行分配，其專業的醫護人
員將會有最好的安排。 

A2：2014年衛福部修訂「器官分配原則」，若配偶或三
等親曾經大愛器捐，則五親等以內之血親 、姻親或配偶正
在等候器官，且符合醫學考量，即可獲得機會升等。 

 

 



 
 Q＆A 

 植物人可否捐贈器官？ 

• 植物人是指腦部受損或病變，導致大腦功能喪失，
雖然病人沒有思考、語言、行為⋯等能力，但腦幹
還維持自發性的呼吸、心跳，仍有基本的生命徵象。 

• 植物人≠腦死 

• 植物人不可以作器官捐贈的。 

• 所以於植物人，仍需俟判定腦死後，才可捐贈。  

 

 



Q＆A 

 Q：有B 、C型肝炎，將來可以進行器官 
      捐贈嗎？ 

A：許多等候移植者亦有B型肝炎或是C型肝炎，
只要器官功能良好，有B、C肝炎的捐贈者還
是可以捐贈器官給有B、C肝炎的等候者  

 



Q＆A 

 Q：器官捐贈有年齡限制嗎？ 

A1：器官捐贈年齡並非最重要的考量，重視的是捐贈
者的生理年齡而非實際年輕，亦即若是年齡較大，但
因注重健康、保養得宜，器官功能良好，仍然可以捐
贈。 

A2：至於年齡的下限，活體捐贈通常以成年人為原則，
屍體捐贈則沒有絕對的年齡下限，視捐贈器官及組織之
可用性而定 



器官捐贈是否有年齡的限制 

器官捐贈決定因素在於捐贈者的生理年齡，
而不是實際年齡。 

過去器官捐贈的年齡標準上限是75 歲，但

也有個案80 歲以上仍能捐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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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Q：簽署了大體捐贈意願後，就不能簽署
器官 
      捐贈同意書？ 

A：器官捐贈及大體捐贈之意願可同時表達簽署不相
衝突，待無常來臨時再視身體狀況由醫護人員判斷適
合進行哪一種捐贈。 



Q＆A 

 Q器官捐贈與大體捐贈有何不同？ 

A1：器官捐贈： 

  僅將功能完整器官摘取 

A2：大體捐贈： 

  是提供遺體給醫學院、醫學大學之學生  解剖教學，
或病理解剖研究之用 



結語 

 佛家認為身體只是皮囊，只要捨身為善，捨得靈魂就

得以離開，更何況「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一個

腦死病患的捐贈能救回四至五人的性命，可將自身的

小愛透過器官捐贈而轉化成大愛  

 器官移植勸募者積極以「肉體不能長存，大愛可以延

續」宣導器官捐贈。 

 生者愛惜尊重生命，死者放下執著、庇護眾生，而醫

護人員擔任兩端搭橋的溝通的角色，具有展現生命教

育的崇高使命。 


